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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年报及相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546 号 
 

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及你

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4日晚间披露的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

年年报及其他相关事项问询函回复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回函”）

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. 回函显示，环球易购 2020年虚假核销存货原值 26.45亿

元（已计提减值准备 24.79 亿元），虚假处置存货 17.79 亿元，

2020年多结转成本 4 亿元（经比对，发现 2020 年财务账面营业

成本比业务系统销货成本多 4 亿元），从利润表的影响分析存货

累计调整 48.24 亿元（26.45亿元+17.79亿元+4 亿元），累计调

整存货 48.24 亿元（35.78 亿元+12.46 亿元）。 

你公司整改小组获取了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FAS 系统存货

余额数据，经与财务账面存货余额比对发现，2019 年 12 月 31

日财务账面存货原值余额比业务系统存货原值余额多 35.78 亿

元（财务账面存货净值余额比业务系统存货原值余额多 10.99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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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）。2019 年 12 月 31日销售系统的销货成本比财务账的营业成

本多 6.01 亿元，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少结转成本 6.01

亿元(含汇率差)，由于无法确认业务数据的完整性，截止 2019

年 12 月 31 日累计少结转成本数可能存在不准确情形。 

（1）请分别补充披露 2020 年财务账面营业成本与业务系统

销货成本的具体金额，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FAS 系统存货余额

与财务账面存货余额（包括原值及净值），2019 年 12 月 31 日销

售系统的销货成本与财务账的营业成本具体金额；逐项披露上述

各组比对的具体操作过程，说明是以逐年、逐月或逐日的时间周

期进行比对，并以表格形式列示具体比对过程涉及的数据。 

（2）请用通俗易懂、简单直观的语言解释“从利润表的影

响分析存货累计调整 48.24亿元”的含义，是否与你公司前期披

露的虚增及虚假处置存货 44.24亿元存在矛盾之处，请充分解释

二者的联系与区别，说明虚增及虚假处置存货的准确金额。 

（3）由于无法确认业务数据的完整性，截至 2019 年 12 月

31 日累计少结转成本数可能存在不准确情形。请说明在此情况

下，由于业务系统数据在 2019年存在不完整的情形，则截至 2019

年 12月 31日的业务系统存货余额数据是否同样存在不准确的情

形，使用该存货余额数据与财务账面存货余额进行比对是否存在

不准确不审慎的情形。 

（4）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。 

2. 回函称，整改小组无法获取 2019年及以前年度完整的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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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系统数据，无法完整、准确的获取 2019 年及以前年度业务系

统数据以及银行回单，再向 2020 年以前年度追溯不切实可行，

整改小组将存货的会计差错更正事项，调整 2020 年留存收益的

期初余额及其相关科目的期初余额 ，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

号-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第十三条的规定。请

你公司补充披露对 2020 年留存收益期初余额及其相关科目期初

余额的具体调整情况，说明是否需对 2019 年末财务报表相关科

目进行差错更正。 

3. 回函显示，整改小组认为 2020年以前年度虚增的 35.78

亿元存货可能是少结转成本导致，或者该存货根本不存在（或为

销售费用虚列在存货或涉嫌职务侵占）。对于虚转入存货的往来

款可能是销售费用虚列在存货或者涉嫌职务侵占，对于挂账费用

的往来款项实质上是公司的费用支出，涉嫌职务侵占的往来款项，

公司已通过司法途径追讨，预计无法收回，故公司全额计提坏账

准备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推断虚增存货为销售费用虚列或涉嫌职

务侵占的依据，是否存在相关记账凭证等证据支持，并进一步论

证对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与合规性。请会计师事务所发

表核查意见。 

4. 回函称，对截至 2021 年 9 月末环球易购 0.36 亿元的海

外存货部分，由于新冠疫情管控政策的原因，同时考虑到自 2020

年末以来海外仓库存占环球易购存货的比例一直未超过 25%， 达

不到重要性水平，故年审会计师对海外仓存货采取了穿行测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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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性测试、系统测试及期后存货结转测试等替代审计程序。 

（1）若由于新冠疫情管控政策无法对海外仓进行现场监盘，

则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海外仓进行视频监盘也无法进行的原因，

请你公司明确说明安排海外仓视频监盘是否存在重大障碍，如是，

请年审会计师明确说明环球易购海外仓是否仍存在审计范围受

限及管理失控情形。 

（2）鉴于海外仓对你公司审计工作的重要性，请年审会计

师说明认定海外仓库存达不到重要性水平的依据，说明仅凭海外

仓库存占环球易购存货的比例一直未超过 25%就认定其重要性水

平的充分性与合理性，是否充分考虑了无法表示意见及内部控制

否定意见涉及海外仓事项的影响。 

5. 回函显示，年审会计师将采购数据和应付账款向供应商

实施了函证，其中选取 10 家供应商实施了函证，函证总金额

1,959万元；检查了亚马逊等海外平台的收货确认（相关收货单

据信息流程如下：创建货件-运输中-已配送至亚马逊仓-已登记-

已收到），共计检查 205 万笔，金额共计 1.13 亿元。 

（1）请年审会计师说明上述函证、检查的金额占比是否已

达到审计意义上满意的比例水平，是否足以证明业务系统记载数

据的真实准确完整，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函证及检查范围。 

（2）上述数据覆盖期间均为 2020 年，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

业务系统记载的 2021 年 10 月 10 日倒推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、

2021 年 9月 30日倒推至 2020年 12 月 31日（进货金额 0.41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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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销货成本 1.88 亿元）期间的存货收发数据是否执行了第三

方函证等审计程序，如否请说明该部分数据如何保证其真实准确

完整。 

6. 回函显示，你公司无法判断中喜所获得的“存货业务系

统中导出存货入库明细”的来源和提供过程。中喜所在年报审计

期间未获知“数据处理仓模块”和“底层真实业务系统”模块，

中喜所根据存货业务系统导出的数据，与财务系统进行核对，并

抽查部分订单进行细节测试。 

（1）请中喜所提供 2019年年报审计过程中获取的“存货业

务系统中导出存货入库明细”，并与公司存货业务系统的真实数

据进行比对，并披露比对结果。 

（2）请中喜所补充说明根据存货业务系统导出的数据与财

务系统进行核对并抽查部分订单进行细节测试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具体金额、订单详情等，并说明核对抽查的结论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7 月 19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 年 7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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